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需求书

致 ：

为进一步推进市民服务中心配套商业资源对外招租工作，

合理确定租金水平及收益分配机制，我局拟委托具有专业资质

的第三方机构开展市民服务中心配套商业资源综合评估服务。

一、项目概况

1.项目名称：市民服务中心配套商业资源综合评估服务

2.项目地点：珠海市香洲区迎宾北路 3333 号市民服务中心

二、预算价格

本次总价上限为人民币 15,000 元（含税价），报价需含单

项报价及总价，总价为含税总价，结算以实际完成内容工作量

为准。

三、内容及其他要求

1.合同服务期限：本项目计划服务周期为 15 日历天，具体

以合同约定为准。

2.报价范围（必须包含以下全部内容）：报价须包含评估

人员劳务费、差旅交通费、现场勘查费、资料编制费、报告出

具费、管理费、税费等全部费用。定标后不再增补任何费用。

3. 服务内容要求（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工作）：

（1）开展现场踏勘及基础调研，对相关场地条件、设施

现状、人流情况及使用需求进行分析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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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二号饭堂项目：评估餐饮功能与办公功能的可行性

及市场需求；提出功能定位、业态组合及运营模式建议；测算

租金区间及收益情况，提出招租建议；分析对整体运营秩序、

安全管理及配套服务的影响并提出对策。

（3）快递及外卖柜项目：对设置规模、点位布局及设备

配置进行评估，分析运营模式、管理机制及服务方式，测算收

益情况并提出合作及收费模式建议；

（4）地下停车场充电桩项目：评估运营可行性、提出分

层分区设置方案及规模建议、研究招租模式、合作机制及收益

分配方式。

（5）东广场商业资源：开展业态定位分析，结合周边商

业环境及人流特征，提出招商方向、商业组合模式及租金测算

建议；

（6）整合形成专项或综合评估报告，为后续招租方案制

定及运营管理提供决策依据。

（7）完成交办的其他相关配套评估服务。

4.质保要求：出具的评估报告须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行业

规范要求；确保独立、客观、公正，不得存在利益冲突；承诺

问题响应时间不超过12小时。

5.报价单位需提供整体服务方案

四、资质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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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报价单位须提供合法有效的《营业执照》复印件加盖公

章（非三证合一需同时提供税务登记证、组织机构代码证），

具备经营范围。

2.具有房地产评估、商业运营策划、资产管理咨询或类似

项目服务经验；

3.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。

4.询价响应供应商的资质要求：（未达到以下资质要求的，

将被视为无效询价响应）

（1）要求具有可靠、良好的资信状况，良好的商业信誉。

（2）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。

（3）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。

五、结算及付款方式：

本项目采用含税综合单价包干，据实结算。合同签订且评

估报告经我单位验收确认后，15个工作日内支付合同金额的

100%。

询价人：珠海市机关事务管理局（市民服务中心工作专

班）刘思成

地址（邮寄地址）：珠海市香洲区迎宾北路3333号市民服

务中心1号楼南楼

珠海市机关事务管理局

市民服务中心工作专班


